
[bookmark: _Toc68599171]实施初中学历、小学学历、学前教育及其他文化教育学校的设立（经过筹设的）
一、事项编码
MB0N86968XK6731A005
二、适用范围
自然人、企业法人、事业法人、社会组织法人。
三、事项类型
行政许可
四、设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1995年3月18日主席令第45号，2015年12月27日予以修改）第十四条：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分级管理、分工负责的原则，领导和管理教育工作。中等及中等以下教育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人民政府管理。第二十八条：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设立、变更和终止，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审核、批准、注册或者备案手续。
五、受理机构
安阳市殷都区教育局
六、决定机构
安阳市殷都区教育局
7、 申请条件
（一）实施中等学历教育和实施小学、初中、高中学历教育的学校设立条件：
1.申请举办实施民办中等学历教育和实施民办小学、初中、高中学历教育学校的社会组织应当具有法人资格;
2.举办实施民办中等学历教育和实施民办小学、初中、高中学历教育学校的个人应当具有政治权利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3.设立民办中等学历教育和实施小学、初中、高中学历教育的学校应当符合当地教育发展的需求，同时具备五个基本条件：有明确的办学宗旨、培养目标、办学方案，办学规模达到规定要求;有组织机构和章程;有合格的领导班子和稳定的教师队伍;有符合规定标准的教学场所及设施、设备等;有必备的办学资金和稳定的经费来源;
4. 设立民办中等学历教育和实施小学、初中、高中学历教育的学校要有正当理由和方案;
5.申请分立、合并的，应符合同级学校设立的条件。
（二）实施自学考试助学学校及其他文化教育学校的学校设立条件：
1.申请举办实施民办自学考试助学及其他文化教育学校的社会组织应当具有法人资格;
2. 举办实施民办自学考试助学及其他文化教育学校的个人应当具有政治权利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3.设立民办自学考试助学及其他文化教育学校应当符合当地教育发展的需求，同时具备五个基本条件：有明确的办学宗旨、培养目标、办学方案，办学规模达到规定要求;有组织机构和章程;有合格的领导班子和稳定的教师队伍;有符合规定标准的教学场所及设施、设备等;有必备的办学资金和稳定的经费来源;
4. 设立民办中等学历教育和实施小学、初中、高中学历教育的学校要有正当理由和方案。
八、申请材料
实施初中学历、小学学历、学前教育及其他文化教育学校的设立（经过筹设的）申请材料
	序
号
	材料名称
	原件/复印件
	份数
	纸质/电子版
	特定要求
	告知
承诺
	容缺
受理

	1
	关于设立学校的申请
	原件
	1
	纸质
	收取纸质材料、上传电子文件需加盖使用单位公章
	否
	否

	2
	XXX市民办学校办学申报表
	原件
	1
	纸质
	收取纸质材料、上传电子文件需加盖使用单位公章
	否
	否

	3
	学校举办者基本情况
	原件
	1
	纸质
	收取纸质材料、上传电子文件需加盖使用单位公章
	否
	否

	4
	资信情况说明
	原件
	1
	纸质
	收取纸质材料、上传电子文件需加盖使用单位公章
	否
	否

	5
	决策机构成员名单及身份证复印件
	原件
	1
	纸质
	收取纸质材料、上传电子文件需加盖使用单位公章
	否
	否

	6
	校园基本情况
	原件
	1
	纸质
	收取纸质材料、上传电子文件需加盖使用单位公章
	否
	否

	7
	学校主要负责人、法定代表人、财会人员基本情况表
	原件
	1
	纸质
	收取纸质材料、上传电子文件需加盖使用单位公章
	否
	否

	8
	学校教师名单及相关资格证书
	原件
	1
	纸质
	收取纸质材料、上传电子文件需加盖使用单位公章
	否
	否

	9
	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原件
	1
	纸质
	收取纸质材料、上传电子文件需加盖使用单位公章
	否
	否

	10
	学校章程
	原件
	1
	纸质
	收取纸质材料、上传电子文件需加盖使用单位公章
	否
	否

	11
	筹设资料
	原件
	1
	纸质
	收取纸质材料、上传电子文件需加盖使用单位公章
	否
	否

	12
	教职工的健康证明
	原件
	1
	纸质
	收取纸质材料、上传电子文件需加盖使用单位公章
	否
	否

	13
	学校关于变更情况的公县级以上卫生监督机构出具的现场卫生监督审核意见
	原件
	1
	纸质
	收取纸质材料、上传电子文件需加盖使用单位公章
	否
	否


九、申请方式
（一）窗口申请：直接到安阳市殷都区政务服务大厅1-6号窗口提交申请材料。
（二）网上申请：登陆河南政务服务网（https://www.hnzwfw.gov.cn/）进行网上申报。
十、办理流程
（一）申请
申请人通过河南政务服务网、移动端和安阳市殷都区政务服务大厅窗口进行事项的申请，提交有关申请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二）受理
1.收到申请人提交的材料后，应立即进行审核，符合受理条件的，应予以受理，出具《受理通知书》，并通知申请人。
2.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和补正期限。
3.申请材料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做出不予受理决定，向申请人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
（三）审核
对受理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核，需要现场踏勘的，应安排相关人员进行现场踏勘，并出具踏勘意见；需要征询相关部门意见的，应征询相关部门意见。
（四）决定
审核人呈报审批建议后作出准予或不准予决定。
（五）送达
根据申请人意愿，通知申请人现场领取或网上下载办理结果；需要邮寄的，通过快递邮寄给申请人。
十一、办理时限
（一）法定时限
90个工作日。
（二）承诺时限
1个工作日。
12、 收费标准及依据
（一）收费项目
不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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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
1
)
